
台點亮心光、加倍發光、中油為您的愛加油 合作備忘錄 

                    

0000 福利基金(以下簡稱甲方) 

立備忘錄 人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台點亮心光、加倍發光、中油為您的愛加油」(下稱本活動)，本活動係乙方會員卡顧客自願將其

會員點數全部或部分經由乙方網路平台匯送甲方使用(詳附件一活動辦法)，相關權利義務經甲、乙

雙方同意約定如下，以資共守。 

一、 除法律規定及另有雙方協議外，以本備忘錄約定為準，且雙方協議以補充條文或更換合約方式為之。 

二、 有效期間：自簽署日起 至本活動結束。 

三、 網路活動時間 :106年 2月 1日至 3月 2日。(視實際執行日修正) 

四、 合作內容： 

1. 甲方應參與乙方所舉辦之活動，活動日期及內容待甲乙雙方確認同意後執行。 

2. 乙方負責本活動宣傳文宣，甲方得自行宣傳本活動，惟宣傳內容須經乙方同意;乙方發布有關

甲方之訊息前，需由甲方檢視資料是否無誤。 

3. 甲方應於本活動開始前申辦乙方「會員捷利卡」，費用由乙方負擔，俾利點數匯轉兌換商品使

用。 

4. 甲方所匯受點數，除本備忘錄特別約定外，悉依「中油會員卡會員約定條款」規定，並於活

動截止後依本公司通知日期始得進行點數領用及兌換，例如:會員點數折抵與兌換、會員點數

使用期限等，相關規範內容請逕至乙方網站查詢。 

5. 因可折抵兌換之商品與服務項目或數量，隨地區略有差異，甲方至乙方簽約之「中油會員卡

特約商店」進行點數兌換前，可先提供兌換地區、商品種類或項目等相關資訊清單，供乙方

協助提供相關兌換資訊及備貨。 

6. 甲方於活動後提供乙方感謝函；另遇乙方會員卡顧客需求，甲方應提供收據或感謝函。 

7. 本活動辦法與評選須知等附件亦構成本備忘錄約定之一部。 

五、 當事人一方得依他方需求提供經其同意並授權之宣傳素材 (包括但不限於他方名稱、 商標及相關圖

片相片等 )，於宣傳本活動之目的範圍內使用，不得另作他用或其他侵害權益之情事。甲乙雙方應

擔保其所提供之宣傳素材無侵犯包括但不限於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違反即

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若因而致他方損害或衍生訴訟或非訟、調解、和解、仲裁等費用，亦應賠償。 

六、 甲乙雙方應支持並恪守本活動之工作理念及宗旨，並於活動期間依雙方之約定履行可促進本活動成

效之工作。除因不可抗力之因素、任一方有違反本備忘綠約定或公序良俗與法令之行為，未違反之

一方得據以提前終止或乙方依附件一活動辦法第五條第三款提前終止外，任一方不得單方提前終止

本備忘錄，否則應賠償他方之損失。合作備忘錄終止後，甲方不得再使用本活動或乙方之名義為自

己宣傳。 

七、 甲乙雙方不得以本合作之外情事，對外進行利益行為。 

八、 本備忘錄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民法及相關法令處理。因此契約發生之爭議，於訴訟前應進行調

解、協商程序。涉訟時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九、 本合作備忘錄正本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為憑。 

 

立備忘錄人 

甲方：        乙方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簽約代表人 ：       簽約代表人：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地址：        地址： 

聯絡人：        聯絡人：  

電話：        電話 

 

中 華 民 國 一 零 七 年   月   日 


